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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评价标准
	序号
	评分因素
	评分细则
	分值

	1
	投标报价
	各供应商最终报价作为评审价进行价格分计算，采用低价优先法，即满足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且最低报价为评审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最高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项目磋商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磋商最终报价）×15，小数点后保留2位。
	
15分

	2.
	技术方案
	评委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方案，方案内容详细完整、合理且可操作性最优得15分；方案内容较详细完整、较合理且可操作性较强得10分；方案内容一般，合理性一般，可操作性一般得5分；不提供不得分。
	25分

	
	
	评委根据供应商对本项目服务质量的保证措施、服务承诺进行评分，保证措施及服务承诺有针对性且可行性强得10分；保证措施及服务承诺较有针对性且可行性一般得7分；保证措施及服务承诺一般且可行性较差得4分；不提供不得分。
	

	3
	相关业绩
	投标人自2022年1月1日以来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，承担过类似业绩的，每提供一个得5分，本项最高得10分；具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（标准设定、专利获取、获得奖章等），每提供一个得3分，本项最高分5分。
	15分

	4
	企业资质
	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具有环保类高级及以上职称得5分，本项最高得5分。为本项目服务的团队人员中（除项目负责人外），具有环保类高级及以上职称的，每提供一个证书得2分，具有环保类中级及以上职称的，每提供一个证书得1分，最高分10分（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并提供就业证明。
	15分

	5
	增值服务
	1. 投标人具有服务于本项目的数据分析模型，每提供一个得5分，最高分10分。
2. 投标人能够确保1名技术人员专职服务于本项目直至项目结束，得5分（需提供承诺书）。
3. 能服务于本项目的其他增值技术服务项，每提供一项得5分，最高分15分。
	30分




